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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另資本額 3 千萬元以上之食用油脂製造、加工、調配及輸入業者，依「加值型及非加值

型營業稅法」規定應使用統一發票者，應於 103 年 12 月 31 日起使用電子發票。 

四、由於摻偽假冒手法日益翻新，檢驗標的不明時只能執行非特定目標物分析，且需可觀之人力與

物力。若檢體的組成單純，以目前技術尚有可能解開謎底；但若檢體組成複雜，則需建構完

備資料庫以解決此困難。為達有效嚇阻及打擊不法，本署仍將持續強化及精進例行分析品項

以外之檢驗技術及摻偽假冒之非特定目標物分析之篩檢技術，以防範非法產品之再次出現。 

（二十二）行政院函送邱委員志偉就大陸民眾來台就醫應加保疾病險問題

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，請查照案。 

（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3 年 12 月 19 日院臺專字第 1030075003 號） 
（立法院函 編號：8-6-12-436） 

邱委員就大陸民眾來台就醫應加保疾病險所提質詢，經交據衛生福利部查復如下： 

經查目前中國旅客以觀光、商務及健檢醫美等事由來台，移民署已將薪資及相關財力證明列

為申請簽證之應備文件，有關應備文件是否增列「突發疾病險」納保證明，以減少陸客在台就診費

用呆帳問題，事涉簽證核發，本部將函轉移民署卓處。 

（二十三）行政院函送王委員惠美就廢棄舊藥品應強化藥品回收及分類丟

棄制，並積極宣導正確家庭藥品管理觀念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

，請查照案。 

（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3 年 12 月 19 日院臺專字第 1030074983 號） 
（立法院函 編號：8-6-12-416） 

王委員就廢棄舊藥品應強化藥品回收及分類丟棄制，並積極宣導正確家庭藥品管理觀念所提

質詢，經交據衛生福利部查復如下： 

一、對於藥物浪費須有效從源頭減少不必要之藥物開立，爰此，本部食品藥物管理署現階段作法： 

(一)103 年「民眾自我用藥照護品質提升暨用藥環境維護計畫」中針對廢棄舊藥處理概念進行

問卷調查，接近七成對於廢棄舊藥處理已有正確的觀念；另外亦針對用藥配合度與家中

剩藥情形進行評估，評估結果顯示家中沒剩藥的民眾，其用藥配合度較佳。由此可知，

廢棄舊藥的多寡和用藥配合度息息相關，本部食品藥物管理署除持續加強廢棄舊藥處理

方式之宣導外，亦藉由藥事照護服務從醫師處方行為之評估等源頭進行管理，教導民眾

確實服用藥物，減少廢棄舊藥產生。 

(二)透過藥事照護輔導正確用藥。隨著人口老化、慢性病與用藥逐漸增加，存在著多重及重

複用藥問題，社區藥事照護服務及宣導改善民眾用藥行為愈趨重要。本部食品藥物管理署

自 101 年起辦理「建立用藥高關懷（高危險）族群照護模式與服務計畫」，以建構全國性

的藥事照護標準作業模式。101 年底起擇台北市、新北市、桃園縣、彰化縣、嘉義市、台南

市，103 年度更新增台中市、屏東縣、宜蘭縣等縣市之衛生局辦理，培訓合格的藥師，提供


